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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四个归属期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899,539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899,539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0月29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完成了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归属期及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

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0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0年4月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Chen, Shimin
（陈世敏）先生作为征集人就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0年3月31日至2020年4月14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0年4
月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0-016）。

（4）2020年4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0年 4月 2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

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0-023）。

（6）2020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

关核查意见。

（7）2020年6月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陈世敏先生作

为征集人就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

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8）2020年6月22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9）2020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0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1年7月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2）2021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

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23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4）2023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15）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2022年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6）2023年11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7）2024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2022年、2023年及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8）2024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3年 3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

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3月31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陈世敏先生作

为征集人就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投票权。

（3）2023年4月4日至2023年4月1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3年4月

1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3年4月20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3年 4月 21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

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3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2022年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24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2022年、2023年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作废处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归属数量：899,539股。

（二）归属人数：421人。

（三）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四）本次归属的股份情况：

1、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二、核心技术人员

姜勇

刘志强

小计

三、其他激励对象

国籍

中国

新加坡

职务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2.3162
2.3162
4.6324

本 次 归 属 数 量
（万股）

0.5792
0.5792
1.1584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25%
25%
25%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416人）

合计（418人）

366.4831
371.1155

88.6856
89.8440

24.20%
24.21%

2、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二、核心技术人员

/
三、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3人）

合计（3人）

国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0.4399
0.4399

本 次 归 属 数 量
（万股）

0.1099
0.1099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25%
25%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4年10月29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899,539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未涉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621,305,500
本次变动

899,539
变动后

622,205,039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621,305,500股增加至622,205,039股。本次归属未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4年10月1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
ZK10396号）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归属期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4年10月14日止，公司收到3名股权激励对象认购2023年限制性股票1,099股，

每股49.50元，实际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 54,400.50元。

经审验，截至2024年10月14日止，公司收到418名股权激励对象认购2020年限制性股票898,440
股，每股149.50元，实际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134,337,446.89元。

2024年10月23日，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四个归属期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6,693,
982.42元，公司2024年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84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622,205,039股

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4年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将相

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99,539股，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145%，对公司最

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1156 证券简称：东航物流 公告编号：临2024-047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4日(星期一)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图文展示+网络文字互动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至11月1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EAL-IR@ceair.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公司2024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经营情况，公司计划于

2024年11月4日(星期一)13:00-14: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经营情况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4日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图文展示+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郭丽君先生

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建民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丁祖昱先生

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万巍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11月 4日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至11月1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EAL-IR@ceair.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朱盛建
电话：021-22365112
邮箱：EAL-IR@ceair.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3876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4-095
债券代码：113534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普润平方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北京普润平方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润平方”）持有公司股份64,537,432股，占公司总股本7.26%；普

润平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普润平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润平方壹号”）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99,705,4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后，普润平方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9,74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6.08%，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34%；普润平方及

其一致行动人普润平方壹号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9,74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29.83%，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3.34%。

● 普润平方本次解除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23,4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36.26%，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2.63%。普润平方本次再次质押后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29,74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6.08%，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34%。

● 因公司可转债进入转股期，本公告中的股份比例按照截止2024年10月23日公司总股本889,
114,978股计算。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普润平方的通知，获悉普润平方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

股份办理了股份解押及再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押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普润平方

23,400,000
36.26
2.63

2024年10月23日

64,537,432
7.26

16,740,000
25.94
1.88

注：上述股份的质押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鼎胜新材：江苏鼎

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普润平方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5）。鉴于普润平方股份质押期间，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故上述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中“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及已根据权

益分派的实施情况相应进行了调整。

上述股份解质后，普润平方根据其资金需求，将部分解质股份用于后续质押，详情请参见“二、本

次股份质押情况”。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 东
名称

普 润
平方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否

/

本 次 质 押
股数(股)

13,000,000

13,000,000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

质 押 起 始
日

2024 年 10
月23日

/

质 押 到 期
日

2028 年 4
月21日

/

质权人

南 洋 商 业
银 行（ 中
国）有限公
司 苏 州 分

行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0.14

20.1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46

1.46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提 供 融
资质押

/
注：本公告中的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普润平方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

情形。

四、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普 润 平
方

普 润 平
方壹号

合计

持股数量

64,537,432
35,168,015
99,705,447

持股比
例(%)

7.26
3.96
11.22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16,740,000
0

16,740,000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29,740,000
0

29,74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46.08
0

29.83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3.34
0

3.3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五、风险应对措施

普润平方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目前剩余质押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后续若出

现相关风险，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88337 证券简称：普源精电 公告编号：2024-099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因终止实施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需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284,600股。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284,600股

注销股份数量

284,600股

注销日期

2024年10月29日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4年7月23日，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

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需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28.46万股，

本次回购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33.7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实施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第一

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2、2024年 8月 8日，公司召开了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及作废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

3、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

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

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截至公告披露日，公示期已满45天，

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关于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回购注销事

项提出的异议。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2024年3月21日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经

营情况未能达成本次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归属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同时，鉴于公司经

营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与公司制定本次激励计划时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股价出现较大波动，

若继续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不利于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团队的积极

性。为充分落实对员工的有效激励，保护公司、员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从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和保

护核心团队积极性考虑，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实施本次激励计划，与之配套的《普源精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普源精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文件一并终止。

（二）本次回购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涉及4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84,600股；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第一类限制性股票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设了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将于2024年10月29
日完成回购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94,388,630股变更为194,104,030股，

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65,734,735
128,653,895
194,388,630

本次变动

0
-284,600
-284,600

变动后

65,734,735
128,369,295
194,104,03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激励计划（草案）》、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

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
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认为：
（一）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应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具体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

（草案）》的有关规定。

（三）因本次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尚需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

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94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2024-044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州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贵州监管局（以下简称“贵州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贵州益佰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33号）、《关于对窦啟玲、汤德平、代远富、蒋先洪采取监管

谈话措施的决定》（[2024］34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对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主要内容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多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导致公司信息披露不准确。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公司应高度重视整改工作，对财务会

计核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改进，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

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关于对窦啟玲、汤德平、代远富、蒋先洪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主要内容

窦啟玲、汤德平、代远富、蒋先洪：

经查，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多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导致公司信息披露

不准确。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窦啟玲、时

任总经理汤德平、时任财务负责人代远富、时任财务负责人蒋先洪，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四条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上述行为负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

取监管谈话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请你们后续根据我局要求，携带有效身份

证件到我局接受监管谈话。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

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三、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贵州证监局的要求积极整改，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加强

财务稽核工作职能，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相关责任人员将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培训学习，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管理，增强规范运

作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完善信息披露管理体系，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从而实现

公司规范、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4-068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暨第三季度业绩说
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01日(星期五) 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至10月3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cssnet@css.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
年度报告，并将于2024年10月30日发布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11月01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4年半年度暨第
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01日 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谌志华
独立董事：宗刚
财务总监：黄刚
董事会秘书：赵冬妹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11月 01日 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 至10月3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cssnet@css.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62158879
邮箱：cssnet@css.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023 证券简称：浙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4-047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日（星期五）14:00-15: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至10月3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10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4年11月1日14:00-15: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日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虞国平，董事会秘书魏峥，独立董事程金华、王智化、倪晨凯，具体参会人员以实际出

席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1日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至10月3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71-87210223
邮箱：zzep@zjenergy.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300428 证券简称：立中集团 公告编号：2024-109号
债券代码：123212 债券简称：立中转债

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10月24日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将于2024年10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3833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4-082
转债代码：113655 转债简称：欧22转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日(星期五) 15:00-16:00
网络直播地址：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30日（星期三）下午16: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

页面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4年11月1日15:00-16: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日(星期五) 15:00-16:00
（二）网络直播地址：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一）董事长、总裁：姚良松先生
（二）独立董事：鲁晓东先生
（三）财务负责人：王欢女士
（四）董事会秘书：欧盈盈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1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https://ir.p5w.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

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30日（星期三）下午16:00
前访问https://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一）联系人：任先生
（二）电话：020-3673 3399
（三）邮箱：oppeinir@oppei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结束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全景路演（http://rs.p5w.net）观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

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58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01日(星期五) 上午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至10月3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sh@quartzpacific.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10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 2024年 11月 01日上午 09:00-10:00举行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01日 上午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陈士斌先生
董事会秘书：吕良益先生
财务负责人：张丽雯女士
独立董事：解亘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01日上午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至10月3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dsh@quartzpacifi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兴娣
电话：0518-87018519
邮箱：dsh@quartzpacifi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4-081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前三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十四号—食品制造》第十五条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
2024年1-9月营业收入为5,014,679,550.00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4,907,731,573.73元，占营业

收入97.87%；其他业务收入为106,947,976.27元，占营业收入2.13%。
（一）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鲜货类产品

其中：禽类制品

其中：畜类产品

其中：蔬菜产品

其中：其他产品

包装产品

加盟商管理

集采业务

供应链物流

其他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金额

3,868,217,202.63
2,968,691,612.64
34,215,806.78
476,209,964.36
389,099,818.85
354,871,145.99
54,055,104.92
243,785,249.77
370,602,292.57
16,200,577.85

4,907,731,573.73

占比

78.82%
60.49%
0.70%
9.70%
7.93%
7.23%
1.10%
4.97%
7.55%
0.33%

100.00%

（二）主营业务收入分渠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卤制食品销售

加盟商管理

集采业务

供应链物流

其他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金额

4,223,088,348.62
54,055,104.92
243,785,249.77
370,602,292.57
16,200,577.85

4,907,731,573.73

占比

86.05%
1.10%
4.97%
7.55%
0.33%

100.00%
（三）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北地区

新加坡、加拿大、港澳市场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金额

633,985,113.68
60,098,278.24

1,480,743,108.34
1,071,477,299.55
892,367,658.77
691,216,786.51
77,843,328.64

4,907,731,573.73

占比

12.93%
1.22%
30.17%
21.83%
18.18%
14.08%
1.59%

100.00%
二、报告期经销商变动情况：
公司无经销商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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